
               航空安全员管理规定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 

                        民用航空总局令第７２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加强航空安全员队

伍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安全保卫条

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民用航空器中执行空中安全保卫任务的空勤人员。 

  航空安全员在机长领导下工作。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对航空安全员实行统一管理。

民航总局公安局对民航系统航空安全员业务实施领导。 

  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对本辖区航空安全员业务实施指导。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保卫部门负责本企业航空安全员队伍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民航总局公安局可以根据情况聘任航空安全员为航空安全技术监察代

表，对航空安全员的训练和值勤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第二章 职权 

 

   第六条 航空安全员的任务是维护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内的秩序，防范和制止

劫机、炸机和其他对民用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保护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缺和财

产的安全。 

   第七条 航空安全员职责是： 

  （一）在旅客登机前和离机后对客舱进行检查，防止无关人员、不明物品留在

客舱内； 

  （二）制止与执行航班任务无关的人员进入驾驶舱； 

  （三）在飞行中，对受到威胁的航空器进行搜查，妥善处置发现的爆炸物、燃

烧物和其他可疑物品； 

  （四）处置劫机、炸机及其他非法干扰事件； 

  （五）制止扰乱航空器内秩序的行为； 

  （六）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被押解人犯、被遣返人员在飞行中的监管工作； 

  （七）协助警卫部门做好警卫对象和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机、专机的安全保卫

工作； 

  （八）执行上级交给的其他安全保卫任务。 

   第八条 航空安全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以行使下列权力： 

  （一）在必要情况下，查验旅客的客票、登机牌、身份证件； 

  （二）劫机、炸机等紧急事件发生时，对不法行为人采取必要措施； 

  （三）对扰乱航空器内秩序不听劝阻的人员，采取管束措施，航空器降落后移

交民航公安机关处理； 



  为制止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必要时航空安全员可请求旅客予以协助。 

 

                第三章 编制 

 

   第九条 航空安全员的人员编制，由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根据民用航空空勤人员

定额定员标准确定。 

   第十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视航空安全员的人员编制情况，由本企业飞行部门

或者保卫部门对其进行具体管理。 

 

              第四章 录用和技术等级 

 

   第十一条 航空安全员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必须符合国家和民航总局有关规

定。 

  航空安全员应当按规定进行体格检查，检查合格的，予以颁发《体格检查合格

证书》。 

   第十二条 航空安全员见习期为一年，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转为航空安全员，由

民航总局公安局颁发《航空安全员执照》。 

   第十三条 航空安全员的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一、二、三级，其职业技能鉴定标

准另行制订。 

   第十四条 航空安全员职业技能等级的鉴定按国家和民航总局有关规定组织实

施。 

   第十五条 航空安全员的录用、任命、晋升、调离，应当征求本企业保卫部门

的意见。 

   第十六条 航空安全员的工资、飞行小时费、劳保及福利待遇等按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航空安全员的年龄限制，男性不得超过５０岁，女性不得超过４５

岁。 

 

                第五章 训练 

 

   第十八条 新招收的航空安全员必须按照民航总局公安局和科技教育司批准的

培训大纲，经过专业训练，并考核合格后转为见习航空安全员。 

   第十九条 航空安全员每两年脱产复训一次，时间不得少于２０天。训练标准

由民航总局公安局与科技教育司制定。 

   第二十条 航空安全员的日常训练由航空安全员所在单位或保卫部门组织实

施，训练时间每月不得少于１２小时。 

   第二十一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保卫部门应当对航空安全员的业务技术水平每

年进行一次考核，作出鉴定，并建立航空安全员业务技术档案。对考核不合格的，

由民航总局公安局收回其航空安全员执照。 

   第二十二条 航空安全员的训练经费，列入空勤人员训练费用项目。 

 



               第六章 勤务派遣 

 

   第二十三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保卫部门根据航空安全保卫工作需要和民航总

局公安局及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的指令，派遣航空安全员登机执行任务。 

   第二十四条 航空安全员的日常勤务派遣由航空安全员所在单位提出计划报本

企业飞行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航空安全员执勤时，必须持有《航空安全员执照》及《体格检查

合格证书》佩带《中国民航空勤登机证》，携带统一配备的器械。 

   第二十六条 配备航空安全员的航班，应当为航空安全员的执勤预留座位。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对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航空安全员，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可视情给予表扬、记功、授予荣誉称号或物质奖励： 

  （一）执行各项空防安全规章制度成绩显著的； 

  （二）执勤中，及时发现问题，处置得当的； 

  （三）及时制止扰乱航空器内秩序等非法干扰行为，表现突出的； 

  （四）认真履行职责，避免事故发生成绩显著的； 

  （五）在反劫机、反炸机斗争中，机智勇敢，处置得当，保障飞行安全的。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航空安全员，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给予警告、一千元以下罚款等处罚或者收缴航空安全员执照： 

  （一）违反空防安全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丢失器械、执勤证件的； 

  （三）执勤时未携带器械或有效《航空安全员执照》、《体格检查合格证书》

的； 

  （四）执勤中，对扰乱航空器内秩序和非法干扰行为未能及时妥当处置的； 

  （五）在反劫、炸机处置过程中，临阵畏缩、贻误战机的。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

对有关单位处以警告或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每月训练时间少于１２小时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按上级主管部门指令派遣航空安全员

登机执勤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